
一、服务期限：三年。本项目服务采购采用一次招标三年沿用，合同一年一签方

式实施。

崇明区新增公路交通设施日常养护工程工程工程量清单：本次报价周期为一年。

崇明区新增公路交通四类设施日常养护工程工程量清单-全额清单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元）
合价（元） 备 注

1 道路及设施巡视（52 次/年） Km 5583.968

2 标志牌（保洁、扶正、贴膜） m2 4468.16

3
红白警示杆（保洁、扶正、贴

膜、更换）
根 2032

4
人行护栏、车行道隔离栏（保洁、

扶正、油漆、维修、更换）
m 44273.25

5 标线（热熔漆）（复划、新划） m2 1393.34

6 标线（冷漆）（复划、新划） m2 16106.63

7 更换标识牌 m2 82.11

8
更换标杆（φ114×4485 直

杆）（含基础）
套 12

9
更换标杆（φ159×7500 弯

杆）2F（含基础）
套 8

10
更换标杆（φ219×8000 弯

杆）3F（含基础）
套 1

11 防撞龙门架 m2 1056

12 一年合计 元



崇明区新增公路交通四类设施日常养护工程一类养护费用工程量清单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元）
合价（元）

备

注

1 道路及设施巡视（52 次/年） Km 5583.968

2 标志牌（保洁、扶正、贴膜） m2 4468.16

3
红白警示杆（保洁、扶正、贴

膜、更换）
根 2032

4
人行护栏、车行道隔离栏（保洁、

扶正、油漆、维修、更换）
m 44273.25

5 一年合计 元

崇明区新增公路交通四类设施日常养护工程二类养护费用工程量清单

序 号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元）
合价（元） 备 注

1 标线（热熔漆）（复划、新划） m2 1393.34

2 标线（冷漆）（复划、新划） m2 16106.63

3 更换标识牌 m2 82.11

4
更换标杆（φ114×4485 直

杆）（含基础）
套 12

5
更换标杆（φ159×7500 弯

杆）2F（含基础）
套 8

6
更换标杆（φ219×8000 弯

杆）3F（含基础）
套 1



1、报价时应考虑所属地区交通“四类设施”抢修、养护维修作业；人行护栏业

主要求使用内外涂锌烤漆，壁厚 2MM的材料。

2、设施量发生变化，如道路有新建成或移交的，养护单位要对新建成或移交的

道路进行巡查和养护，小于等于 3条养护费用不作调整，大于等于 4条的，则按

调整的设施量调整养护费用，签订补充合同。

3、间隔式花箱护栏养护维修做到：每年应更换 4次草花及正常的养护维修。

4、一类日常养护巡视实行总价控制。二类标志、标杆新装调换及标线漆划均实

行单价包干使用，工程量按实结算。

5、一类日常养护巡视实行目标考核。二类标志、标杆新装调换及标线漆划实行

工程量考核。

6、若釆购人在养护周期内另行接管新增加路段及相关设施(或减少设施)，增加

设施量由承包方养护；若增加(减少)的设施量 所增加(减少)养护经费小于本标

段年度经费的 5%时，一类养护经费不作调整。施工期间若增加超出合同范围内

的工作内容，结算时按照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可供参考的定额编制，信息价参

照施工期上月《上海市市政公路造价信息》执行，取费按照上海及国家标准执

行。

7、年度实际养护费用按财政核拨资金拨付，一类费用同比例下调。

三、养护内容

为确保崇明岛公路 的快速、安全、舒适、畅通，中标人应对养护范围内的“四

类设施”设施进行经常性、及时性、周期性和预防性的维修保养，保证崇明区公

路的正常使用功能；同时应会同业主等有关部门迅速排除交通阻塞，并及时修复

被损设施。

养护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除了发生不可抗力的事件外，在任何情况下应保持道路畅通，道路设施处于

完好的技术状态。

7 防撞龙门架 m2 1056

8 一年合计 元



2、通过巡视等方法及时掌握信息，作出预测，采取必要的预防性措施。同时做

好巡视记录，供业主备查，特别是公路路况应及时向业主汇报。

3、为确保崇明区公路及其附属设施迅速得到养护与维修，应以机械化养护为主。

4、在崇明区公路用地范围内，作业人员必须着标志服，夜间为反光标志服；作

业机械必须按标准涂以桔黄色，且按标准安装黄色示警灯。

本项目质量必须达到一次验收合格标准。若达不到要求，应予返修，直到达到要

求为止，返修所需人力、财力、工期延误等均由成交单位负责。

一、具体要求：

1、标志板采用铝合金材料进行制作，应符合《交通标志标志板》（JT/T279-2004）

标准；

2、标志板贴膜采用高强级，其色度性能及逆反射系数均应符合《公路交通标志

反光膜》（GB18833-2002）的有关规定，并应采用专用贴膜机贴膜，图案、文

字均使用电脑刻字机制作；

3、标志板的尺寸、图案大小均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

制作；

4、标杆立柱、标杆横杆的结构及预埋件按《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通用图集》

进行加工制作；

5、标志杆的基础采用钢筋砼基础，具体尺寸、基础的定位、施工方法及要求按

DBJ08-232-98和 GB5768-2009进行施工；

6、安装标志板采用钢带式紧固件与标志杆联结；

7、标线采用常温型和热熔型两种交通标线涂料进行漆划。

二、验收标准

1、《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

2、《公路交通标志反光膜》（GB18833-2002）

3、《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施工及验收规程》（DBJ08-232-98）；

4、《道路交通管理设施技术规程》（DBJ08-39-94）；

5、《交通标志标志板》（JT/T279-2004）。



主要实施内容为崇明区公路养护工程范围内的公路日常养护。本次招标内容包括

用地范围内交通标志、交通标线、可变车道、路口诱导屏等设施（简称“四类设

施”）的清扫保洁，经常性保养和修补、新增、更换工作。

1、养护分项内容：

(1) 交通标志。

(2) 交通标线。

(3) 可变车道。

(4) 路口诱导屏。

2、日常保养主要内容：

(1)日常巡查。

1、日常巡查应由专职人员负责。

2、日常巡查以目测为主。

3、日常巡查应对道路施工作业影响、各类标志标线等完好性、视认性状况进行

检查。

4、日常巡查过程中发现交通设施明显损坏，影响车辆和行人安全，应及时上报

管理和养护部门，并采取相应的养护措施。

3、专项检查：

（1）专项检查主要对隐蔽性设施的安全性以及交通安全设施的技术性能进行检

查和评估，应每年一次。遇自然灾害、发生交通事故或出现其它异常情况时，应

及时进行附加的特殊检查；设施更新改造后，应进行全面的专项枪查。

（2）专项检查应由专职交通设施养护技术人员负责。由专业的第三方根据管养

环境和位置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检测，并出具相应的风险评估报告。

（3）专项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A,检查道路交通设施技术性能，出现交通设施损环的需判断损坏原因，确定维护

范围的内容；

B，检查各类基础，窨井和管道等地下设施的安全性，评估安全隐患，详细记录

并及时上报主管部门。

C,检查时应以每条道路为单位，对交通标线等四类设施支有撑杆件，基础和扎带、

抱箍等连接件区分检查。



D，历次检查的评分所选取的设施应保持相对固定。

四、应搜集掌握的信息

公路养护管理人员应搜集、掌握下列信息：

1、路况信息：包括动态信息和静态信息，动态信息指有关公路设施的路况、受

灾等信息，静态信息指“四类设施”的等构造物的形状、尺寸等信息。

2、交通信息：有关交通量、行驶速度、交通阻塞、交通事故等信息。

3、气象信息：有关雨、雪、雾、风、冰冻等信息。

五、资料

1、供应商中标后应根据业主提供的资料，通过调查建立路况及养护工作台册，

格式应按业主规定的格式进行，并必须在规定时间为上报各类由业主规定的报表。

2、承包商应努力提高管理水平科技含量，配合做好业主推广的设施管理系统等

系统的基础资料收集、管理系统的应用工作。

六、养护道班房

养护道班房由投标单位自行解决。

七、养护维修及作业要求：

供应商对业主提出的养护维修要求必须服从。

（一）公路养护维修质量要求：

1、公路四类设施养护质量

l、公路四类设施养护维修质量标准要求：

1）公路“四类设施”养护维修标准参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和上

海市标准《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技术规程》(DBC08-39 以及《道路交通管理管

理设施施工及验收》(DBG08-232))的有关规定等具体如下：

(1)保洁、清障。

(A)油污、粉尘附着，影响交通标志视认的，可采取清水溃洗的方式清洁处理。

验收标准以无明显污迹、印痕。

(B)绿叶遮挡。景响交通标志视认且绿化部门无法及时清理的，主管部门可采取

适当修剪的方式进行清障处理，以在最右侧车道标南牌约 40 米处可视为标准。

(2)矫正、修理。

（A）交通标志板转向、倾斜，应予矫正；交通标志板轻微娈形，应予矫正；



(B)交通标志承载杆件轻微变形，应予矫正；

(C)交通标志承载杆件轻微倾斜（基础松动未损坏），应予矫正；

(D)标志杆有肋板及螺栓应做鈍化处理。

(3)更换。

(A）达到设计年限，应对交通标志板、承载杆件和基础予以更换；

(B)交通标志牌和合理使用年限为标志牌 10 年，标志钢结构合理使用年限 15 年；

下部混凝土基础使用年限为 15 年；

(C)反光膜提前老化，达不到最小逆反射系数，影响视认的，更换反光膜；

(D)交通标志板严重变形、破裂的，应予更换；

(E）不锈钢扎带、抱箍等连接件出现锈鉵、裂纹和松动，应予更换；

(F）承载件严重锈鉵、变形的，应予更换；

(G）其它:由于交通管理措施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

设置对应的交通标志；需要加强指标、警告和预告路段，应当按照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的要求同，设置相应的交通标志。

2、防汛防台要求

成立防汛领导小组，负责汛期的防汛防台工作。建立通讯网络，落实抢险小组，

添置必须的防汛防台器材，制订抢险预案。一旦预报有大到暴雨天气和台风警报

及潮位超过 4.2m 时，承包单位必须安排人员值班；当潮位到达 4.4m 及以上、遭

受台风暴雨时，承包单位要在加强值班的基础上，收听气象报告，组织人员外出

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及时处理险情。

3、社会职能工作

⑴遇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承包单位必须服从招标单位的指挥和安排；

⑵协助调查、解决来信来访，并根据招标单位的要求，及时认真进行处理；

⑶路况巡视中，发现窨井盖损坏或丢失，应立即做好现场防护措施，并及时修复；

行道树、标志牌等倒伏，应及时扶正、修理。

(4)完成业主交办的其他任务。

4、应急预案

中标人须：



(a)与招标人代表、交通管理部门代表、消防管理部门代表、应急救援中心和其

他官方组织协商制定紧急情况处理程序（即应急预案），包括：交通事故、火灾、

漏气和爆炸、车辆抛锚、化学渗漏、工业活动影响公路的正常运行。

(b)每年复查应急预案，并把修订本交给招标人代表核准，时间是从第二个合同

年开始的第一个月，具体日期由招标人代表定。中标人必须保证员工熟悉有关程

序并遵守它。

(c)中标人须在每个合同年度的第一个月，与招标人代表、交通管理部门代表、

消防管理部门代表、应急救援中心和其他官方组织分析有关紧急事件的发生率、

发生时间和处理程序。中标人必须落实应急措施。

（d）中标人应配备必要的应急预案所需的物质和物质仓库，及时应对各类突发

事件和自然灾害。

（e）中标人应设置应急预案的领导班子及各类事件的处理班组，并将人员名单

和通信资料送达招标人。

5、机械配备

重点配备吊车、巡视车、登高车等机械设备。

八、 维修养护考核办法

上海市崇明区交通建设工程管理中心道路养护管理考核办法

（交通“四类设施”）

为不断加强和规范崇明区道路养护管理工作，突出政府监管职能，确立为企业服

务的思想，公开、公平、公正地履行监管职责，充分发挥养护企业主观能动性，

不断提高养护质量和管理水平，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管理考核依据

交通“四类设施”日常养护工程合同、招投标文件及其有效附件；《道路交通标

志和标线》；《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程》；《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

线、信号设施养护技术标准》；《城市道路养护维修作业安全技术规程》；《公

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其他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

第二条 管理考核原则

依照法规，确保科学、严格、公正、公开的基本原则。

第三条 管理考核范围



上海市崇明区交通建设工程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设施量范围内的道路。

第四条 管理电话

021-69695926、021-69695961

第五条 养护公司的职责

养护公司依据养护合同，认真履行合同规定的权利与义务，针对养护作业经常性、

及时性、周期性、预防性、突发性特点，合理有效安排养护作业计划，对管养设

施进行养护维修。确保道路安全畅通，设施完好。养护公司应当达到下列要求：

一、按照国家、本市颁布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标准以及本市道路主管部门、

道路管理机构制定的行业管理要求对管养路段的交通“四类设施”进行养护、维

修。

二、应完成中心每年下达的养护指标。

三、管养路段应做到各类设施运行良好，附属设施完好、整洁，绿化美观。

四、按照相关规范要求，做好安全、文明施工工作。

五、做好灾害性天气、突发事件的应急保障和处置工作，做好各类信息的汇总上

报。

六、养护基地应按道路行业标准规范布置。

七、及时妥善处置各类设施缺陷病害引起的信访、来信、来电等各类投诉。

八、及时完成中心交办的各项其他工作。

九、各养护公司应认真编制各类日常养护报表及各项内业资料，按要求完成各项

信息化管理平台录入工作，确保上报内业资料完整、准确、及时。上报资料内容

及时间要求如下:

序

号
上报内容 时间要求 备注

1 年度养护计划 每年 1月 15 日前 书面上报

2 应急预案 每年 1月 30 日前 书面上报

3 日常养护月度计划表 每月 28 日前 书面上报



4 日常养护月度完成表 每月 28 日前 书面上报

5 二类项目月度计划表 每月 28 日前 书面上报

6 二类项目月度完成表 每月 28 日前 书面上报

7 年度养护总结 每年度 12 月 15 日前 书面上报

8 中心要求上报的其它资料 按中心规定时间要求 书面上报

第六条 考核方式

考核工作由中心负责实施。考核小组由区交通委、中心及监理单位组成。

养护考核检查釆取日常抽查、每月定期检查和年度检查三者相结合的方式。定期

检查由中心考核小组负责组织，根据《养护质量检查考核评分标准》（详见附表）

对设施量范围内的交通“四类设施”进行考核。一类项目主要采取目标考核，二

类项目主要采取工作量考核。

考核形式以现场检查，当场书面记载为主，多媒体配合等为辅。考核书面记录经

考核人员签字确认后，由考核小组根据结果进行综合考核评分。

第七条 考核评分及反馈

一、考核评分

养护月度检査按照《养护质量检查考核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考核评分，季度考核

评分为本季度的三个月综合考核评分的算术平均值。

考核以合同标段为考核单位，分三个等级，考核满分为 100 分。90 分（含 90 分）

以上为优秀；80－90 分（含 80 分、不包含 90 分）为合格；80 分以下为不合

格。

养护标段年度考核评分 80 分（含 80 分）以上，同时全年月度考核评分无连续

二个月在 80 分以下，且无累计三个月考核评分在 80 分以下，则年度综合考核

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二、考核反馈



每季度考核完毕之后，考核小组将检查中存在的问题以消项单形式反馈给养护公

司，养护公司必须在十五天内进行整改消项，考核小组将通过日常检查中进行消

项复核，如没有按规定进行消项的病害和缺陷，发现一处，按检查标准加倍进行

扣分，并发出整改通知单，在月度检查报告中进行通报。如不能通过日常养护手

段进行消项的项目，养护公司必须以书面形式说明并报中心。

第八条 二类项目工作量核定

二类项目工作量核定由中心在养护监理单位核定的基础上负责实施。核定小组由

中心及监理单位人员组成。日常养护工作量核定采取月度核定，核定方式为抽查，

当月工作量按抽查工作量的准确率对相应项目工作量同比率核减。二类项目工作

量核定于竣工报告提交后进行，核定方式为全工作量核定。所核定工作量作为核

定养护经费的依据。

第九条 养护经费支付

为保证养护经费专款专用，日常养护经费（一类）按照年度日常养护（一类）经

费的 10%，35%，35%，20%按季度支付，若出现惩罚措施（详见第十条）则养护

经费作相应扣除。

二类项目由养护公司于项目开工前至少 14 日上报开工报告给中心，经监理与中

心审核后方可实施。二类项目须在每年 11 月底前完成，每个项目竣工后 7日内

上报监理，并于当月养护报表中上报中心。如遇特殊情况，上报时间根据中心要

求作相应修改。二类项目经费按照中心及投资监理核定养护经费的 90%按季度支

付，所有二类项目均经质保期结束验收合格后按投资监理核定价支付尾款。若出

现惩罚措施（详见第十条）则养护经费作相应扣除。

第十条 奖惩措施

一、奖励措施：

年度管养道路被评为“精品示范路”的养护公司，该标段四季度考核分增加 3

分。

二、惩罚措施：

1、年度考核综合考核不合格，根据合同约定，解除该养护合同。

2、考核评分低于 90 分将予以扣除该标段一定比例的日常养护经费。

季度考核评分低于 90 分高于 85 分（含 85 分）将予以扣除该标段（90-季度考核



分）*2%的季度日常养护经费。

季度考核评分低于 85 分将予以扣除该标段（90-季度考核分）*4%的季度日常养

护经费。

3、必须达到中心年度下达指标，连续二年达不到考核指标，解除该标段养护合

同，设施完好率与前一年相比每下降 1%,扣除当年日常养护经费的 4%。

4、各养护公司必须按照上级部门或中心制定的有关规定及制度做好各项养护工

作，否则将按如下条款扣除养护经费，并按相关标准扣除当月养护检查考核分数：

（1）上报工作量需符合实际，若发现上报工作量与实际偏差大于 5%，第一次进

行警告，第二次后每发现一次扣除 10000 元。

（2）按照合同管养里程，每周路况全程巡查不少于一次，少于一次的每天扣 2000

元。路况巡查后须认真做好巡视记录，凡中心发现、社会投诉、新闻媒体曝光的

各类明显的严重道路病害在巡视记录中无记录的，一次扣 2000 元。

（3）若发生安全有责事故，则按照事故严重程度，扣除 8000-100000 元。

（4）养护作业人员乘座在货车车斗内到路上养护的，每发现一次扣 5000 元。

（5）必须做好安全和文明施工，在进行临时养护作业时，设置安全区域不规范

的，发现一次扣 5000 元。

（6）标段养护范围内发生有责投诉未妥善处理产生不满意工单，每次扣 5000

元，发生新闻媒体曝光，经查实负有责任的每次扣 20000 元。

（7）中心要求上报的资料（各类报表、结算、总结等）没有按规定时间上报的，

每迟交一天扣 1000 元。

（8）一张整改通知单扣 2000 元。收到整改通知单后没有按照中心的要求在规定

时间内整改，一次扣除 5000 元。

（9）发生损坏道路设施的，没有及时制止并向中心反映，每次扣 2000 元。

（10）未经中心同意，擅自调换重要技术人员的，每调换一人一次扣 5000 元。

（11）必须按要求储备好应急物资和设备，发现未按中心要求储备应急物资和设

备的，每有一项储备不足扣 5000 元。

（12）必须根据中心要求做好应急抢险工作，包括安排值班人员、出动人员应急

抢险、清碍等，如有处置不及时而造成社会影响，每次扣 50000 元。

（13）必须按照中心审核过的计划进行养护工作，如擅自进行未经中心审批的二



类养护作业，全部计入日常养护工作量。

5、扣除的养护经费每月进行汇总，在每次养护经费支付中直接给予扣除，扣款

情况将通知养护公司。

第十一条 考核评分公布

考核评分通过简报通报养护公司。

第十二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等原因，临时移交的道路设施，暂停养护考核工作。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

如遇国家、交通部、上海市、上海市公路主管部门颁布的有关法规、规范、标准

作岀调整，本办法也将相应作出修改。

上海市崇明区交通建设工程管理中心

2021.10.26



附表

养护质量检査考核评分表（交通四类设施）

项目 养护标准 满分 扣分标准 备注

交通标志

外观清洁

30 分 有一处不合格扣 3分

无绿叶遮挡

无转向、倾斜

无变形

无老化

标杆无倾斜

交通标线

新划线或复划线应规范

30 分 有一处不合格扣 3分标线材料应符合要求

划线要求正确

业内资料

资料及时上报

20 分 有一处不合格扣 2分工程量正确

单价合理

文明安全

安全活动记录齐全

20 分 有一处不合格扣 2分

作业现场应规范设置文明安

全标设

电器、燃料、消防器材符合

要求

作业人员应着标志服

无工伤事故


